
任课教师在教务处网站下载并填写《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成
绩更正单》一式两份，并附相应证明材料（如点名册、作业

情况、期中期末试卷）复印件（教学院长审核签字）

教师所在学院教研室主任和教学院长签署处理意见，加盖学
院公章，送至教务处

教务处审核

审核  通过

学院教学办在本科生信息服务平台中提交成绩
更正申请

审核不通过 信息、材料不全返回更改；违规更改，
按照相关规定处理

教务处审核通过

审核  通过
审核不通过

教师打印新的成绩报告单替换原成绩
报告单

成绩更正办理流程


